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15日（周四）上午10:0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博奥路1658号拓中大厦28层3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仁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1人，代表股份377,655,4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29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331,243,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74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5 人，代表股份 46,412,2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02％。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

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76,536,2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37％；反对 1,
006,1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4％；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75,876,2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289％；反对 1,
666,1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12％；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368,505,8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773％；反对 9,
039,02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35％；弃权11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3％。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376,536,2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37％；反对 1,
006,1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4％；弃权11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376,490,1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14％；反对 1,
051,66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5％；弃权1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866,75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2353%；反对 1,051,66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27%，弃

权1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172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76,512,8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75％；反对 1,
008,5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1％；弃权13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889,4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2697%；反对 1,008,5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74%，弃

权133,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29%。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关于《未来五年分红回报规划（2025-2029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6,580,2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53％；反对969,
77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8％；弃权10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956,85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3717%；反对969,7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686%，弃权

10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9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8、关于2025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76,506,3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7％；反对 1,
037,3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7％；弃权1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882,95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8.2598%；反对 1,037,36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710%，弃

权1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92%。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

过。

9、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拓物流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76,446,57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799％；反对 1,
097,1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5％；弃权11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6％。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淳莹、叶凌芸

3、结论性意见：浙商中拓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06 证券简称：浙商中拓 公告编号：2025-35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公司董事长陈业先生因工作安排外出学习需视频参会，无法现场主持本次会议。会前

公司按照相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罗异先生主持。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00；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15日上午9:15一下午3: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会议中心10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罗异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264人，代表公司股份536,177,84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5454%。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

533,149,2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86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62人，代表股

份3,028,5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9％。无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63人，代表股份3,028,7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59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人，代表股份2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62人，代表股份 3,028,54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9％。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见证律师闫刚先

生、彭陈成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525,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8783％；反对 588,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1098％；弃权6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1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6,2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8.4564％；反对 588,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4371％；弃权6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1065％。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520,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8774％；反对 588,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1098％；弃权6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28％。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1,2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8.2913％；反对 588,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4371％；弃权6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2716％。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503,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8742％；反对 608,3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1135％；弃权66,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23％。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54,2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7.7301％；反对 608,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0.0842％；弃权66,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1857％。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504,5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8744％；反对 606,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1132％；弃权6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24％。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55,4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7.7697％；反对 606,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0.0314％；弃权6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1989％。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公司原董事长2024年度发放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452,5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8647％；反对 649,2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1211％；弃权76,12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42％。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03,4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6.0520％；反对 649,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1.4346％；弃权76,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5134％。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2024年度发放薪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311,5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8384％；反对 653,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1219％；弃权212,6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397％。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62,43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1.3970％；反对 653,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21.5832％；弃权212,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的7.0198％。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522,7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8778％；反对 589,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1100％；弃权6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22％。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3,6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8.3706％；反对 589,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4701％；弃权6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1593％。

3、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 535,524,2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99.8781％；反对 589,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0.1100％；弃权6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0.0119％。

2、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75,1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78.4201％；反对 589,7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19.4701％；弃权63,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

2.1098％。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闫刚、彭陈成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表）的资格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会议记录

2、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0514 证券简称：渝开发 公告编号：2025-036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15日9:15一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吴捷先生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字科技园公司三楼会议室。

8、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6日实施股份回购事宜，期限为12个月。截至2025年2月25日，本

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届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公司

股份12,117,0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

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据此，在计算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应

当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738,128,171股。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91名，代表股份237,381,42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599%。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3名，代表股份211,290,3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625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共588名，代表股份26,091,02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48%。

上述参加会议的股东中，中小股东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589名，代表股份26,161,82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4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

席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通过以下议案，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6,480,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5%；

反对66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2%；

弃权23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9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60,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64%；

反对665,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24%；

弃权235,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9011%。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6,479,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01%；

反对66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5%；

弃权233,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60,1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34%；

反对668,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39%；

弃权233,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8927%。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6,449,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3%；

反对69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2%；

弃权240,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29,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372%；

反对691,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8%；

弃权240,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210%。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431,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98%；

反对70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49%；

弃权24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5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11,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688%；

反对700,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58%；

弃权249,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554%。

5、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36,467,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0%；

反对66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11%；

弃权246,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0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47,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064%；

反对66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09%；

弃权246,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428%。

6、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311,2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92%；

反对94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3%；

弃权12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2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091,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093%；

反对945,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39%；

弃权124,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768%。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421,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8%；

反对67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9%；

弃权280,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1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02,2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321%；

反对678,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40%；

弃权280,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9%。

8、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吴捷先生合计持有211,219,598股已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25,218,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25%；

反对67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2%；

弃权264,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1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218,0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925%；

反对67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52%；

弃权264,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124%。

9、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407,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97%；

反对68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02%；

弃权285,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20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187,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770%；

反对68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34%；

弃权285,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0896%。

10、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36,412,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8%；

反对65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9%；

弃权309,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3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192,7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2957%；

反对659,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18%；

弃权309,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4%。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5-032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国投（上海）

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投创业基金”）持有公司股份 37,
645,9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9%，其中 23,931,717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已于2023年10月10日上市流通；13,714,272股为公司2023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

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6月24日上市流通。

股东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辽宁中德”）持有公司

股份14,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3%，其中10,000,000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

股份，已于2023年10月10日上市流通；4,800,000股为公司2023年度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取得的股份,已于2024年6月24日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公司股东国投创业基金、辽宁中德拟于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9月

9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其中，国投创业基金拟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

减持数量不超过3,062,10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且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6,124,215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不超过2%），且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2%。

辽宁中德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

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61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且连续

6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

2,44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且连续6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

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减持股份数量及股本比例将做相应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国投创业基金、辽宁中德出具的《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

减持计划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37,645,989股

12.29%

IPO前取得：23,931,717股
其他方式取得：13,714,272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股东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取得的

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4,800,000股

4.83%

IPO前取得：10,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800,00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股东通过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取得的

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均无一致行动人。

自公司上市以来，国投创业基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489,683股，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2,150,0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4,639,6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

辽宁中德自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9,186,322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062,107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6,124,215股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IPO之前取得、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安排需要

注：1、国投创业基金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且投

资公司的期限为超过48个月但不超过60个月，因此在减持期间，国投创业基金将按照《上市

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减持，即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

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3、若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息

事项的，则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辽宁中德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3,062,100股

不超过：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12,4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449,700股

2025年6月10日～2025年9月9日

IPO之前取得、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安排需要

注：1、辽宁中德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且投资公

司的期限为超过36个月但不超过48个月，因此在减持期间，辽宁中德将按照《上市公司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减持，即连续6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2、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公司股东国投创业基金承诺情况如下：

1、关于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承诺人将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披露的股票

锁定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承诺人持有的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上述承诺为承诺人真实意思表示，承诺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自律组织及社会公众的

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3）如果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部门对于上述股份减持安排有不同意见，同意按照监

管部门的意见对上述减持安排进行修订并予以执行。

2、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承诺人将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承诺人出具

的承诺载明的各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

在锁定期内不减持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承诺人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

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

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

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持。

（2）承诺人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等相关规定提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

减持计划，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承诺人承诺，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的减持比例

限制。

（3）承诺人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承诺人自愿

接受监管机关、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并依法承担相应责

任。

（4）如减持时监管部门出台更为严格的减持规定，则承诺人应按届时监管部门要求执行。

公司股东辽宁中德承诺情况如下：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辽宁中德的股份锁定、持股

意向以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发行人股份的，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上

交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发行人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

股票减持计划，选择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非公开转让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减

持。

（3）在实施减持时，将按照《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公告〔2017〕9号）等相关规定提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未履

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本企业承诺，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的减持比例限制。

（4）本企业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

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本企业违

反上述承诺或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

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5） 如减持时监管部门出台更为严格的减持规定，则本企业应按届时监管部门要求执

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股东国投创业基金、辽宁中德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

减持计划系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在减持计划实施

期间，国投创业基金、辽宁中德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的数量、时间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切实履行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富创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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